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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開面紗：美國“放棄大陳”決策的抛出*

馮　 琳

［提　 要］ 　 1953 年夏，美國未事先通知而撤離駐於大陳的情報人員，這令蔣介石感到“奇突”，此舉其

實早有伏筆。 1950 年 6 月，杜魯門聲明並未將大陳等“外島”包含在協防範圍之内。 凡此種種，皆已表

明美國的傾向。 只不過，為迷惑中共，美並未明言不願為協防“外島”而冒險、擔責的立場。 也因事態

並未足够嚴峻，美政府甚至没有在内部統一看法，而是保留了討論的空間。 台海危機發生後，美決策

部門對“外島”地位進行密集討論，但一時難以抉擇。 1955 年 1 月一江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奪取，美國

無法繼續將真實想法置於面紗之下，遂向台灣當局攤牌，明確做出放棄大陳的決定，使其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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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K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95⁃08

一

“西方公司”全稱“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WEI），成立於 1951 年 2 月，直屬於美

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内的“政策協調處”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OPC）。 台灣方面的負責人是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美國方面的負責人是海軍通信中心

主任兼 CIA 的台灣代表克萊恩（Richard Klein）。 該公司職員實為美情報局人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後，特别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想竊取中國大陸的軍事情報，其情報局與台灣方面達成協議，由美

方提供偵察機並負責培訓，由台灣軍方出人，組成“西方公司”。 1952 年，“西方公司”在大陳島主辦

“東南訓練團”，訓練胡宗南領導的盤踞在浙江沿海島嶼的游擊部隊。 該訓練團每期用三個多月訓練

一個大隊，共整編了六個突擊大隊、一個砲兵大隊和一個專門從事情報、爆破、通訊等活動的特務大

隊。 經整編後的突擊大隊，由“西方公司”和“大陳防衛區司令部”共同領導，分駐大陳外圍的一江山、
披山、漁山、南鳧等島嶼，武器彈藥、通訊器材等由“西方公司”供給。 “西方公司”訓練和掌握國民黨

游擊部隊的目的，是在中國東南沿海形成情報包圍網，進行各種特務情報活動。①

1953 年 7 月上旬，美國在台灣當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撤走大陳島的西方公司人員，這使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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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等人感到“奇突與損害”。②7 月 17 日，蔣介石向當時的美國駐台“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提
出要求，希望今後對撤退情報人員之類事件能有一預商過程，不應如此唐突。③

此間，美軍顧問團曾草擬大陳報告書送呈蔣介石，麥唐納（John C. Macdonald）准將認為該區陸海

軍指揮官人選不當。 18 日，蔣介石與藍欽會談，除再次對西方公司人員未提前通知即行撤離表示不滿

外，蔣强調“若無能够確保之軍事力量及計劃，則雖更張人事，亦將無效”。 他提出，台北距大陳 250

浬，中共的海空基地定海，至大陳僅 121 浬，艦船 8 小時、飛機半小時即可到達，而温州機場距大陳更

近，僅 36 浬，大陳隨時可為解放軍所包圍。 因此，希望美國對軍援台澎之政策，能略加修改，使軍援範

圍擴大到所有為台灣軍隊所守衛之外圍島嶼；並聲明第七艦隊之巡邏範圍，包括大陳在内，或謂“大陳

從未置於第七艦隊巡邏範圍以外”。 蔣介石相信，只要美國如此表示，則解放軍就不敢進攻大陳。 否

則，若大陳為中共奪取，則“所費之人力物力將數倍於目前防守所需之力量”。 藍欽對大陳不在第七艦

隊巡邏範圍表示遺憾，稱“大使館”及顧問團年來再三呼籲將第七艦隊巡邏範圍擴展至外圍島嶼，但無

具體結果。 藍欽坦稱，美國總以為台灣與“外島”之間，有所區别。 美方認為以台灣今日之軍力，加上

若干美國海空軍，可守住大陳，但中國人民解放軍若決心不惜重大犧牲，進攻大陳，則美國也無法確保

此地。④

二

敗退台灣後，國民黨試圖保住一些離大陸近而離台灣島遠的“外島”，如厦門的金門、福州的馬祖、
台州的大陳、廣州的伶仃等。 這些島分為三部分：以南麂山、大陳為中心的北緯 29 至 27 度之間的島

嶼，以馬祖、白犬為中心的北緯 27 至 25.3 度之間的島嶼，以金門為中心的北緯 25.3 至 24 度之間的

島嶼。
因為地理位置等方面的關係，國民黨本身無力防守這些“外島”。 為保住此類小島，以便於實施自

己的“反共復國”計劃，台灣當局不斷提醒美國，應對這些“外島”給予關注。 1950 年 6 月 27 日，因朝

鮮戰爭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發表聲明，稱已命令美國空海部隊對韓國政府部隊予

以掩護和支持，並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以保證太平洋地區的安全。 並宣稱台灣未

來地位須待太平洋恢復安全、對日和約締結或聯合國考慮後決定。⑤ 7 月 7 日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在電文中指出，台灣方面請美國注意其仍保有一些“外島”之事，這些島嶼不斷受

到來自大陸的攻擊，要求美國表達對此事的意見。 在這封電文中，艾奇遜並未明確美國政府的態度，
而是表示對此産生決策時會另行通知。⑥7 月 17 日，國防部長約翰遜（Louis A. Johnson）致函艾奇遜指

出，從軍方角度看，這一問題就是這些島嶼是否包括在 6 月 27 日杜魯門聲明中所宣佈的美國負有協

防責任的範圍之内，以及當國民黨利用這些島嶼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攻擊時美國應採取何種行動

的問題。 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研究了這個問題，認為美國軍隊不應對這些島嶼承擔

協防義務，應通知台灣當局這些區域不包括在 6 月 27 日總統聲明所設定的協防範圍之中。 防守這些

島嶼是台灣當局的事，在台灣或澎湖的軍事基地不能支持國民黨從這些島嶼向大陸發起的攻擊。 但

是，美國不應阻止國民黨防守這些島嶼，也不應阻止國民黨從台灣發起對此類行動的配合。⑦

1951 年 11 月以後，朝鮮戰局漸趨穩定，國民黨游擊隊糾集海匪襲擾沿海島嶼，成為解放軍華東軍

區的大患。 華東軍區經過調研，提議先行攻打上下大陳，再圖解放金門。 1952 年 3 月，張愛萍被委以

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參謀長之職，增强了對國民黨佔據下“外島”的反擊和警告。 4 月 11 日，美駐

台“大使銜代辦”藍欽⑧向國務院指出，目前，中國大陸對金門、馬祖、大陳的攻擊是自 1950 年中以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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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嚴重的，守住這些島嶼對於防衛台灣、從軍事和商業方面挫敗中共的海上交通、蒐集情報並支持抵

抗大陸來説至關重要。 這些島嶼被台灣當局的軍隊嚴密駐防，他們對自身的海上進攻能力尚有信心，
但就空中力量而言，台灣空軍已難與大陸匹敵。 美國已宣佈這些島嶼不在其協防範圍之列，勝敗全由

台灣當局承擔。 然而，問題是美國在多大程度上鼓勵國民黨防衛這些島嶼？ 美援是否能以後勤或其

它形式、直接或間接用於國民黨防守“外島”的行動？⑨作為回應，1952 年 5 月 6 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

席布雷德利（Omar N. Bradley）致電國防部長洛維特（Robert A. Lovett），表示應指示藍欽遵循以下原

則：軍事援助物資的數量應能供確保台灣澎湖不受危及的台灣軍隊使用；他要為同樣目的提供軍事建

議；他應該清楚地懂得，没有其它計劃外的軍援物資供台灣軍隊守衛這些“外島”；對於國民黨當局在

可支配範圍內合理的軍事部署，他不能強加反對。⑩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軍委批準華東軍區《關於對金門、上下大陳作戰方針的建議》，同意 9、10 月間

攻佔大陳。 15 日，華東軍區頒發《對解放上下大陳島登陸作戰的指示》。 但彭德懷等人認為，若此時

進攻大陳，美軍亦可能會參與其中，進而使朝鮮戰爭局勢復雜化。 為避免此種情况發生，大陳登陸計

劃應待朝鮮停戰後進行。 1953 年 4 月 26 日朝鮮停戰談判恢復，6 月初，各項議程均已達成協議，只待

處理好技術工作後簽字。 此時，因韓國總統李承晚仍在主張美軍應佔領整個朝鮮半島、頑固地抵制停

戰，停戰談判暫時陷入僵局。 毛澤東、彭德懷決定推遲簽字，再殲李軍萬餘，以示懲戒。 同時，決定開

始進攻大陳島。 6 月 24 日，人民解放軍砲擊距離大陳 14 公里的積谷山島，使大陳處境緊張。
由於 6 月 21 日以來一些較小的島嶼已被解放軍佔領，大陳附近危機越發明顯，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認為大陳等主要島嶼可能不久就會落入共産黨之手，於是才有突然撤離駐紮大

陳的西方公司人員之舉。

三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中共中央樂見東亞形勢的緩和，對打破美國的孤立與封鎖

採取了一定的積極態度。 一方面，解放軍擱置攻打金門的計劃，縮小沿海作戰規模。 另一方面，中華

人民共和國積極參與了 1954 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21 日有蘇、美、英、法等國參加的日内瓦會議，促成宣

告印度支那停戰的最後宣言的達成，並主動向美國提出就交换雙方戰時被押人員進行直接談判。
但美國並未表現出與新中國改善關係的足够誠意。 日内瓦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為恢復印支和平，

促成停火協議的達成，美國拒絶參與最後宣言。 同時，美台為實現“共同防禦”開始了積極交涉。 對於

美台的表現，中共中央軍委表示憂慮，擔心台灣問題固定化。 為給美台以打擊，7 月 23 日，毛澤東致電

給正從日内瓦回國途中的周恩來，提出為擊破美蔣軍事與政治的聯合，須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 同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為配合輿論，向國際社會特别是美國表明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決心、突出新中國對台灣問題的重

視，中央軍委也在進行著軍事上的部署，準備對國民黨佔領下的沿海島嶼發起大規模打擊。 8 月，浙東

前綫指揮部成立，張愛萍出任司令員。 因台灣當局在金門駐有重兵，且攻奪金門還須有福建地區的機

場和鐵路運輸作為配合，我軍決定先利用華東現有機場和海軍基地攻打浙東島嶼，以保證首戰告捷，
從而有利於鼓舞士氣，並有利於海陸空三軍協同作戰經驗的積累。 形勢緊張之下，美國命第七艦隊在

大陳島附近巡遊。 8 月 24 日，杜勒斯在記者會上宣稱，任何對國民黨控制下沿海島嶼的攻擊均可能引

來美國的軍事介入，妄圖以此震懾中國人民解放軍，使之不敢行動。 美國的恐嚇並未使中共中央改

變主張，31 日，浙東前綫指揮部寧波會議確定一江山島為攻打大陳的突破口。 9 月 3 日和 22 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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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兩次砲擊金門，每次持續一個多小時。 在砲擊中，兩名美軍中校被擊斃，引起美國朝野的騷動和

恐慌。
在此情形之下，對國民黨掌握下沿海島嶼的政策問題被提上美國政府各部門議程，並引發了激烈

爭論。 9 月 4 日，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Walter S. Robertson）向代理國務卿史密斯

（Walter Bedell Smith）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指出解放軍不顧美國震懾而向沿海島嶼採取進攻，證明美國

介入的威脅不足以阻擋中共的行動，如果不想看到這些沿海島嶼被解放軍一個個拿去，如果想避免在

這個地區政策的明顯失敗，美國就需要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 遠東司認為中共對任何一個主要沿海

島嶼的攻擊都應受到美國積極而有限度的軍事回應。 因此，建議國務院將軍事行動可行性的提議提

交參謀長聯席會議，若認為可行，則由國家安全會議將其以高度優先級交予總統。同日，相關部門進

行了特别國家情報評估，提出自朝鮮戰爭結束後，上海至廣州之間的解放軍已大為增加。 雖然國共雙

方在大陳附近行動模式與 1953 年相似，但規模已有擴大，并且中共已將 MIG⁃15 運用於登陸行動的空

中掩護。在宣傳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6 月份就開始一場宣傳戰，其高層領導人宣稱要解放台灣和

沿海島嶼，並警告説：“誰膽敢干涉我們的内政，必將為此類侵略行為承擔全部的嚴重後果”。 在過去

的三周，中共解放台灣主題在莫斯科的主要報紙上也有未加獨立評論的顯著報導。 中共在華東與華

南地區兵力的補充和空軍力量的增强，使台灣方面單獨承擔固守“外島”的任務變得異常艱鉅，而美國

若要直接介入，必將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 若任由國民黨軍在“外島”自生自滅，却又是一件“丢面

子”的事。

在台海危機發生後美國政府各相關部門的討論中，“面子”問題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字眼。 在 9

月初砲擊金門後次日進行的特别國家情報評估中，美國聯合參謀部情報副主任（Deputy Director for

intelligence, The Joint Staff）就特别在最後提到沿海島嶼的“丢失”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在遠東産生

重要影響，特别是因為它意味著使美國“丢臉”。 反之，確保了“外島”則是使美國在東方“長臉”的
事。9 月 11 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Arthur William Radford）致國防部長威爾遜（Charles

Erwin Wilson）的備忘錄附上一份美國軍方的觀點，認為中共可以毫無限制地利用他們最好的南方港

口上海對台澎發起攻擊，而就目前的判斷而言，擁有金門對國民黨來説不足以防守台灣，對中共來説

也不足以攻取台灣，但它對台灣的防禦有很大關係。 馬祖、大陳等島亦如是。 丢失沿海島嶼的負面作

用，不能僅僅從領土或有形的軍事資源方面看，還要看到對國民黨軍隊士氣的影響，這反過來對防衛

台灣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四

儘管在政治及心理影響方面，沿海島嶼具有一定重要性，然而在其它方面的考慮中，又有許多因

素令美國裹足不前。
戰略意義方面，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外島”對台灣的防禦並不是十分重要。 這些島上没有好的

港口可以用於大規模兩栖作戰的基地，即便被解放軍奪取，中共也不得不繼續使用大陸上的港口作為

進攻台灣的主要基地。因此，對於國民黨掌握的各個島嶼，美國給以了截然不同的定位。 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成立及其與蘇聯的結盟大大改變了美蘇力量在遠東的對比，為與蘇聯陣營抗衡，美國不得不處

心積慮，步步為營。 美國政府決定在利用一切可行手段破壞中蘇關係的同時，不惜一切代價將台灣

島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在遠東的防禦體系，“阻止敵對力量控制它們，即使是冒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嚴

重危險”。但是對台澎以外的其它島嶼，則不需直接出面，只“在不承諾美軍介入的情况下”鼓勵、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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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台灣當局防禦共産黨對其佔領的沿海島嶼的進攻，並對中國共産黨的領土和貿易活動進行襲擊。

這個政策雖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文件中多少有過調整，但基本思路和定位没有大的改變。
防守的代價方面，遠東指揮部總司令赫爾（ John Edwin Hull）、陸軍參謀長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等軍方人士也反對美國防禦“外島”。 赫爾認為，對這些沿海島嶼的成功防禦，最終

取決於參與防禦的國民黨地面部隊的能力和力量，如果這些地面部隊不能擔此任務，美國海空軍的介

入能否起到決定性作用就很令人懷疑。 “美國軍隊的介入就意味著與共産黨中國發生戰爭”，即便有

心將其限制在有限作戰的規模，恐怕後來的發展會失去掌控。 國民黨丢失這些島嶼固然會打擊士氣，
但倘若美國的介入也未能成功防禦，那麽這個影響將會是在整個亞洲威信的灾難性影響。 因而，如若

美國要介入，就應為成功防禦而不惜一切代價，包括必要時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自然是

美國當局不願面對的，它不但會遭到美國民眾和國會的反對，也會遭到美國盟友的反對。
盟友態度方面，協防“外島”得不到美國盟友支持。 為與蘇聯陣營抗衡，1950 年代前期，美國致力

於亞太集體安全保障體系的建立。 在對亞太的政策中，核心内容是構築和維護亞太沿海島嶼防衛鏈，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重要的一點就是與英聯邦各成員國合作。 美國在遠東的政策最好也得到相關國

家的諒解和支持。 然而，許多國家認為，國民黨集團只是過去的殘餘勢力，如果他們想返回大陸，没有

多少人會支持他們。 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可能會擴大遠東對抗局勢的行為很是敏感。加之，英國已承

認新中國，英、印、新等英聯邦國家不想在沿海島嶼問題上觸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底綫，不贊成盟國為

保衛金門等集聚了太多敵意的沿海島嶼而戰。 英、印認為美國確保沿海島嶼是個糟糕的、具有挑釁性

的建議。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後不久，杜勒斯就在備忘錄中指出，“幾乎可以肯定，在當前形勢下，參
與對金門等島嶼的防禦會産生對我們不利的國際輿論，並嚴重損害我們與歐洲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的

同盟關係。 這更為真實，因為可能導致我們首先使用核武器。”

為解决困境，美國擬將“台灣問題”提交聯合國，使中國内政變成國際問題，壓迫中共在台灣海峽

停火，使兩岸維持現狀。 美國試圖讓新西蘭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中國沿海島嶼停火”的提案。 同時，
為確保亞太安全，美國加緊了建立東南亞共同防禦體系的進程。 9 月 8 日，與英、法、澳、新、泰、菲、巴
等 8 國在菲律賓馬尼拉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但這些只是在軍事局勢尚有緩和餘地情况下

的措施。 當危機迫在眉睫，從無法繼續保有的“外島”撤退是躲不開的選擇。
相隔僅有 10 餘公里的一江山島是大陳的門户，在解放軍對一江山島密集進攻下，台灣方面亂了

陣脚。 經“西方公司”整訓的突擊大隊主力第四大隊被調防到一江山島，登陸排也被調來加强防務。
台“國防部”部長俞大維親赴一江山島鼓舞士氣。 但終未能挽回頽勢。 1955 年 1 月 18 日，解放軍海陸

空對一江山島聯合作戰，20 日該島為解放軍攻克。 這一勝利不但證明新創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

軍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同時使大陳失去外圍屏障，解放軍火砲射程可覆蓋大陳島。
19 日在一江山島敗局已定之際，艾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説，他願意看到聯合國出面“斡旋”，

以“停止中國沿海的戰鬥”。但他也表示，不確定聯合國能起到多少實際的作用，因為戰爭雙方很有

可能堅持它只是一個内部問題。

此時，蔣介石指示葉公超面晤杜勒斯，請美方對大陳問題明確表態，並請艾森豪威爾、杜勒斯及其

他負責官員勿再作影響大陳軍民心理之聲明。 至此，美國對大陳的態度無法再置於面紗之下，必須有

個交待。 19 日中午，杜勒斯、雷德福面見艾森豪威爾商談，做出勸説台灣當局放棄大陳的決定。 他們

的共識是：金門以北各島殊無戰略價值，台灣方面無法自守，即使將台灣現有海空軍全部實力用諸大

陳亦無濟於事，美亦决不會協防這些島。 據雷德福估計，“美方須用航空母艦兩艘及若干陸戰隊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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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維持上下大陳及其附近各島”。 於是他們得出結論，金門以北的島嶼都没有防守必要，台灣應將

兵力集中在台澎與金門之間。 在一江山被奪取後，解放軍很可能會直取大陳，“倘大陳失守，其影響較

諸自動撤退自更不利”。 下午，杜勒斯告知葉公超，美國建議：台灣方面自大陳自動撤退，美可予以海

空軍掩護。在這次談話中，杜勒斯甚至建議同時撤出馬祖的台灣當局駐軍，稱美國不可能將防衛範圍

擴展至馬祖，該島最終也無法防守。 台灣當局的軍隊集結和平衡部署的範圍只可能在台灣島、澎湖和

金門之間。 “堅守其他沿海島嶼，只可能造成國民黨兵力的過分延伸”。 “為防守一群石塊而出動主

要兵力毫無意義。”

無奈之下，台灣當局起草了一份聲明，表明要“重行部署外島軍事，將大陳島嶼之駐軍轉移使用於

金門馬祖等重要島嶼，以集中兵力，增强台灣澎湖及其外圍島嶼之防務”。1955 年 2 月 8 日，台灣當

局“國防部長”俞大維、“海軍部司令”梁序昭、“國防部第三廳副廳長”蔣緯國等來到大陳島，與蔣經國

會合，巡視指導撤退作業。 8 日至 11 日，在美國海軍協助下，將軍隊 2.5 萬人、島上居民 1.8 萬人運離

大陳。

五

在美蘇全球對抗的冷戰局勢下，有較為重要的戰略位置的國家或地區在軍事基地方面向美做出

讓步，往往能换來其它方面的利益。 1940 年代後期到 1950 年代前期，日本屢次表示允許美國於對日

媾和後繼續保有琉球軍事基地，甚至主動提議在和約中加上允許美軍駐紮的條款，以此贏得美國的信

任和好感，逐步换取了美國對日本保有琉球“領土主權”的認同。當時的台灣為獲得美國在防禦台灣

等方面的支持，也不得不使自己成為美軍任意使用的軍事基地。即便如此，台灣當局還是無法將自己

的利益與美國完全捆綁在一起。 美國可以在緊急關頭給台灣幾艘小型艦艇，可以在不必負責任、冒風

險的情况下對中國大陸加以恫嚇，但始終不會在條約義務上承擔起對大陳等沿海島嶼的責任。 在利

益權衡中，美國自身的利益與風險才是關鍵，除此無它。
美國軍方和國務院雖然有人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守住沿海島嶼才能守住台灣軍隊的信心、才能繼

續對大陸進行情報偵測和游擊戰的觀點，但更多的人認為若美國不直接介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

一場全面戰爭的話，大陳等沿海島嶼是不可能長期被國民黨佔據的。 國民黨丢失這些小島固然有損

士氣，但若美國出面仍丢失了小島，那損失的就是美國在整個亞洲乃至整個遠東地區的威望。 因此，
美國要麽不介入，要麽就必須成功。 要確保成功就要為全面戰爭作緊急準備，而這些島嶼在軍事上並

無實質意義，其在政治、心理上有限的意義不值得美國為其興師動眾，從而影響美軍在遠東的整體部

署和利益。
鑒於以上考慮，美國始終避免對這些沿海島嶼的承諾，避免直接介入，而在鼓勵國民黨靠自己力

量實現防禦之外，希望像對朝鮮戰爭一樣，借助聯合國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目的。 美國想借助聯合國干

預使台海停火，認為即便因蘇聯或中共的拒絕而未能達到目的，至少也能使美國爭取到所謂“道義上

的地位”和輿論對美國插手台海危機的支持。 儘管美國為順利實現自己的設想，對新西蘭、英國、台灣

當局等方面進行了多次交涉和解釋，最終仍落得尷尬境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絶列席聯合國安理會

討論停火案，並宣稱在中國缺席情况下做出的决議是非法、無效的，同時，蔣介石也對停火之議進行公

開抨擊，加上蘇聯與諸多輿論的譴責，停火案只得暫時擱置。 後來，杜勒斯欲再次啟動停火案，卻因美

英間分歧無法調和而受挫，停火案不了了之。
美國最終選擇了勸説台灣當局棄守大陳，却不意味著美國對台灣和澎湖列島任何程度的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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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决議案》在幾日内迅速通過，國會在戰爭決策權這一重大問題上對總統放權、讓步，使總統能够

相機應對緊急局勢、動用美國武力來防守台灣。 有此先例後，美國總統又陸續取得中東、古巴、柏林、
東京灣等地的戰爭決策權，導致權力制衡機制的一度混亂。 可以説，美國不主張為那些遠離台灣島的

“一群石塊”耗費力量，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台、澎則另當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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